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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政管理文職㆟員協會的信頭香港行政管理文職㆟員協會的信頭香港行政管理文職㆟員協會的信頭香港行政管理文職㆟員協會的信頭

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意見書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意見書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意見書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意見書

香港行政管理文職㆟員協會基於如㆘理由，完全認同和支持特首董建華

於㆕月十七日向立法會公布醞釀己久的高官問責制方案。

(㆒)高官問責制方案完全符合基本法有關規定，即提名報請㆗央㆟民政

府任命訂明的主要官員，以及建議㆗央㆟民政府免除這些官員的職務，均屬

行政長官職權，未有涉及到憲制性的改變，只屬於特區政府行政體系內部的

改革。

(㆓)高官問責制方案是行政長官董建華檢討過去㆕年多以來的施政得失

而推行的改革，旨在提高行政效率，精簡政府架構。目的是希望強化政府的

施政能力，加強民意基礎，這是關乎全體市民的利益所在。

(㆔)過去高官由於有權無責，責任卻落在行政長宮㆒個㆟身㆖，顯然是

不合理，也不公平。還有那些別有用心的亂港



者，更藉此煽風點火，無時無刻、不斷㆞向行政長官發炮攻擎，甚至狂妄到

要特首董建華㆘台，挑戰基本法。

（㆕）當前，香港面對全球經濟㆒體化，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香港本

身正在進行經濟轉型，但行政部門反應遲鈍，效率不彰，甚至錯失良機，未

能迅速㆞回應社會民意的訴求，不利香港實現產業轉型和更好㆞突破經濟困

境。

（五）高官問責制比現時的集體決定和集體負責制度優勝得多，因為現

時的制度使個別高官無需對其錯誤決定負責。而實施高官問責制後，問責官

員要將其政策的成敗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並通過行政長官的領導，履行對

市民的責任。

(六)賞施高官問責制，將原來十六錮政策局合併為十㆒個政策局，這體

現與時倶進，跟㆖政治經濟的新形势，使到資源分配更加合理，政策內容更

加協調。

（七）高官問責制體現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原則，行政會議協助行政

長官決策的機構性質没有改變。問責制由㆔位司長和十㆒位局長組成，與此

同時，他們都成為行政會議成員，這使行政會議成員倍增，不僅大大強化了

行政會議的工作，還會令政策更加切合社會實際的需要。



(八)賞施高官問責制，十㆕位司、局長的權力和職責均相應增加，按基

本法規定，特區行政長官本身擁有的權力就要進㆒步向十㆕位司、局長㆘放

權力，這就更明顯看到特首董建華的民主施政，毫無所謂集權、攬權，更無

所謂獨裁。

(九)問責制責任明榷，司、局長沒有從屬關係。他們都向行政長官負責，

而行政長官封於日常事務的管理，將繼續倚重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協調、

統籌，跨越多個政策局的工作；封於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定㆘的重大議程和

重點工作，亦交由兩位司長統領。問責官員都為自己的政策範圍承擔責任。

(十)問責制將於七月㆒日推行，這是㆒倜理想的好日子。因為這是特區

府第㆓屆的新開始，可為施政帶來㆒股新風，此其㆒；問責制這㆒概念提出

至今已有兩年，立法會已就問責制進行過多次討讑，社含各界亦已充分發表

了意見，這是大勢所趨，㆟心所向，此其㆓。現在剩㆘來的就是立法會要通

過的事項，就是各局合併後職權在法例㆖的轉移。特區政府以附屬條例的方

式向立法會提出議案要求通過，是完全合法、合情、合理的。



本會將派副主席簡劍成先生出席於 2002 年 5 月 11 日㆖午之聴取會，將

於會㆖口頭申述本會意見，資料詳列如㆘．

此  致

小組委員會

香港行政管理文職㆟員協會

㆓零零㆓年五月㆕日


